第三检察部事迹简介
该集体牢牢把握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的方针和“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”的原则，依托精准办案，着力惩防并举，为全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检察保障。

一是严格依法履行检察职能，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：近五年共受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3件202人，提起公诉159件199人。牵头多部门成立“罗湖区未成年人一站式保护中心”并建立相关机制，与区妇联、民政等多部门开展常态化协作，先后为68名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，充分实现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“精准保护”。

二是惩教并重，在办案中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涉案罪错未成年人：近五年共受理涉案罪错未成年人案件149件188人，提起公诉125件162人。与“点亮心光”未成年司法社工机构开展合作，最大限度的教育感化挽救涉案罪错未成年人，努力帮助涉案罪错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。同时借助市院开发的未检帮教APP，全面实现了对罪错未成年人帮教管理的全覆盖。
三是以涉未检察职能统一集中行使为抓手，多举措落实最高检“一号检察建议”：针对辖区部分学校、幼儿园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到位、校园周边售烟、未成年人酒吧消费等问题，及时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督促责任单位与部门进行整改；推动实现全区教育、公安部门落实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入职查询工作常态化；针对个别学校、幼儿园等单位对九部委“强制报告”规定执行不到位的问题，及时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其落实该规定。

四是在全区学校、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活动：“走出去”——积极参与区委宣传部、团区委、区妇联的各种普法活动，近年来开展法治教育活动近40余场；“请进来”——邀请辖区10多所学校孩子们走进检察机关，既加深了他们对检察机关的了解，又学习了法律知识；编制的普法宣传手册《与法同行，护航成长》受到辖区中小学生的广泛欢迎，现已发放1000余册。
